
关于做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平台 

数据采集与填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2019 年开展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等 7 所

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》（粤教高函【2019】10 号）要

求，学校现决定启动审核评估所需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平台数据采

集与填报工作（以下简称数据采集工作）。本次数据采集工作对我校

接受审核评估至关重要，其数据采集与填报质量将接影响学校审核评

估核心材料《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》的质量。请全校各单位给

予高度重视，准确、高质地完成本年度数据采集工作。现将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数据采集的新变化 

今年数据采集平台先参照去年平台要求采集，各项数据内涵和表

格数据间的平衡校验关系更进一步严格、规范。请关注《数据填报指

南》（附件 3）中对应的数据指标和指标解释、指标统计时间要求，

请相关单位给予严格把关。 

二、数据采集的统计时间 

数据采集的统计时间：分时期数和时点数，时期数又分自然年和

学年。本次采集的自然年是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

日；学年是指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；时点是指 2019

年 6 月 30 日（学生总数、教师人数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准）。



有具体规定的时点值（如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等）根据具体规定

时点统计。请各单位务必注意按照各数据项标注的时间要求进行统计

数据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建立数据采集工作单位一把手负责制。各单位要建立健全组织

工作体系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严格按照学校的工作安排(详

见《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平台数据采集与填

报任务分解总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任务分解细目表》（附件 2）)，明

确分工，责任到人。 

2.准确理解指标内涵，确保数据准确有效。由于今年数据平台再

次升级以及各项数据内涵和表格数据间的平衡校验关系更为严格，各

单位务必认真组织学习《任务分解细目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数据填报

指南》（附件 3）和《数据校验公式》（附件 4），准确把握数据内

涵、数据统计时间节点、数据表格间关联关系等要求，熟悉系统操作

流程，确保数据采集和填报的规范准确和真实有效。 

3.按时按质填报数据，把好数据审核关。各相关单位应指定专人

负责数据的采集和填报工作，单位负责人为数据的法定审核人，对最

终提交数据进行认真细致审核，避免数据返工，造成责任事故，影响

全校整体工作进度。 

特别对于 7 张基础数据表（包括：表 1-3、表 1-4、表 1-5-1、

表 1-6-1、表 1-6-3、表 1-7、表 1-8-1）。这些基础数据表是要作

为数据字典被其他后续表格数据关联调用（表间关联关系详见附件



1），一旦数据出错，将引起连锁反应，所有后续关联调用表格系统

将要求重新上传。因此，基础数据表不仅需要最优先完成数据的录入

与审核，更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编码的唯一性。 

4.加强各单位间协作配合，确保数据完整性和全面性。本次数据

采集工作涉及面广，且牵涉单位间的数据平衡关系错综复杂，采集工

作量大，各单位务必要以严谨务实、团结协作的精神，做好单位内、

外部工作协调和配合，确保数据真实全面地反映我校办学状况，特别

要注意将肇庆校区的数据一并纳入统计，防止数据的漏报、错报。 

四、工作方式 

对于各表数据的采集和填报，主要采取：责任部门与协作部门相

互配合，合作完成的工作方式。（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 

1.责任部门职责：负责收集协作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，进行表格

数据整合，并负责登录数据平台,在系统中进行表格数据的填报和审

核工作。 

（1）对于统计性的数据表格，统一由质评中心作为责任部门，

负责收集各表相关协作部门提交的数据，统一录入系统，并进行审核。

要求各协作单位提交数据时，所有数据材料均需提交电子版和打印版

（盖单位公章和负责人签字），为“文件上传”数据项准备的文件不

需要提供打印版，但需由单位负责人通过“广东金融学院电子校务系

统”发送给质评中心林业锐老师。 

（2）对于明细数据的表格，由主要数据归口单位作为责任部门，

由质评中心在系统中分配填报账号和审核账号，负责数据采集的工作



人员使用填报账号填报数据，单位负责人使用审核账号审核数据。责

任部门系统填报人员信息请填写附件 5，并于 5 月 29 日前报质评中

心林业锐老师备案。 

2.协作部门职责：协作部门负责按责任部门的要求，在规定时间

内提交给责任部门相关表格数据。各协作单位须指定专人负责数据的

采集工作，单位负责人认真审核后提交给责任部门，做好与责任部门

数据的准确对接。  

五、工作时间安排 

本次数据采集工作对我校明年审核评估意义重大，时间紧、任务

重，学校对各数据表填报和审核完成时间作了具体要求（详见附件

2），请各单位严格按时按质完成数据采集与填报工作。 

1、2019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5 日：请各职能部门根据（附件

1、附件 2）工作分工安排，明确自己负责模块，向各二级学院收集

数据。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前汇总形成上传文件。 

2、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21 日：质评中心协助各职能部门

复核已填报数据及检查相关支撑材料。 

3、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6 月 28 日：根据检查情况补充相关支

撑材料并修订上传数据文件。 

4、2019 年 7 月，根据教育部评估中心系统开放时间上传相关

数据。 

5、2019 年 9 月，根据学校数据（如学生总数、招生、师资等）

变动微调系统文件。数据平台关闭。 



六、对于任务分解及数据采集中有何疑问，请直接联系林业锐老

师，电话：37215515。为方便工作开展，质评中心开通了工作 Q 群：

广金数据采集工作群（198745316），请各单位负责数据采集和填

报的相关人员积极申请加入。 

 

附件 1：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平台数据

采集与填报任务分解总表 

附件 2：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平台数据

采集与填报任务分解细目表 

附件 3：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指南 

附件 4：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校验公式 

附件 5：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平台数据

采集与填报工作人员安排表 

 

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7 日 


